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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晚报》顾娅

如今，城市中撸宠馆、猫咪咖啡馆等

提供动物互动体验的新消费场景兴起，如

果在撸宠馆撸猫时被抓伤，商家是否需要

承担侵权责任？部分商家挂出的“免责声

明”是否有法律效应？近日，安徽省芜湖

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撸猫被

抓伤引发的侵权纠纷。

15岁的陈某与同学假日里去芜湖某

撸宠馆撸猫。在与猫互动过程中，陈某背

部被猫抓伤，后接种狂犬疫苗及接受治疗

花费5000余元。陈某起诉至镜湖区法

院，要求撸宠馆赔偿医疗费等合计近1万

元。

庭审中，撸宠馆称店内已张贴“撸猫

须知”，载明：请勿强行拖拽或者抱猫咪，

以免抓伤；14岁以下儿童需家长陪同进

入撸猫区；所有猫咪按时注射妙三多疫苗

和狂犬疫苗（因个人原因导致抓伤或咬伤

需注射疫苗的请自行解决）。

法院要求撸宠馆提供事发时的监控

视频，撸宠馆回复“监控坏了，无法提供。”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

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本案中，陈某作为消费者在宠物店消

费过程中被猫抓伤，撸宠馆虽主张已尽到

提醒义务并张贴了进店须知，但这仅系提

醒作用，并不能作为其免责条款。陈某虽

是未成年人，但已经年满12周岁，其亦应

对自身安全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撸猫时

应该预见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其对自身损

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双方

过错程度，法院酌定由撸宠馆承担陈某损

失的90%，陈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

《周口晚报》刘士豪

在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

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近

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消费评价引

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张某在太康某餐饮店消费

后，因对食物质量不满，在网络

平台对该店铺发表了负面评

价。不料，该餐饮店经营者罗

某随后在其餐饮店的网络账号

上，擅自发布了张某的网名及

个人照片。该视频迅速传播，

获赞近500次、评论150余条、

转发110余次，给张某的个人

生活带来了巨大困扰和精神压

力。为维护自身权益，张某以

名誉权受侵害为由，将该餐饮

店诉至太康县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

餐饮店在其网络作品中公开原

告张某的网名及照片，主观上

存在损害原告名誉的故意，客

观上也实施了侵害原告名誉权

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考虑到该侵权行为通过网

络传播，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

精神负担，法院酌情支持了原

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餐饮店

在其经营的网络账号上向原告

张某公开赔礼道歉，发布后至

少保留3日不得删除，并向原告

张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

元。

“广告上写着‘一抹就好’，给孩子

抹后见效也特快，可没几天，湿疹却更

严重了。”消费者肖女士后悔不已。多

款宣称“一抹就好”的“消字号”儿童面

霜，却被检出违规添加强效激素。

新华社 王鹏 作

《今晚报》常健 吉欣茹

消费者网购冬虫夏草，随后以商品超

过有效期为由起诉卖家，主张“退一赔

十”。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查

明，买家明知商品过期仍故意购买，并非

正常消费，依法驳回其十倍赔偿请求，仅

判决商家退还货款，涉案过期虫草由法院

依法销毁。

原告赵某在某网络交易平台花费

4300元购买了一盒过期的冬虫夏草礼

盒。随后，其以销售过期商品为由将卖家

起诉至红桥区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十倍

赔偿，合计索赔47300元。被告怀疑原告

恶意索赔，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卖家在商品详情中

已明确标注过期。原告购买时，已知晓商

品过期，并且未拆封便直接起诉，不符合

一般消费行为。经检索案件发现，原告赵

某在当地多家法院大量提起同类索赔诉

讼，均主张十倍赔偿。

红桥区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王芳

表示，“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普

通消费者、净化市场环境，而非为职业牟

利提供工具。原告明知商品过期仍故意

购买，以诉讼手段牟利，超出合理生活消

费范畴，违背诚信原则，因此十倍赔偿不

予支持。”

《济南时报》李震

劳动者依法维权受法律保护，但以入

职为手段、以仲裁诉讼牟利的“劳动碰瓷”

行为，背离诚信与立法初衷。近日，山东

省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典型

劳动争议案，劳动者张某2年内频繁入职

离职、反复仲裁索赔，法院查明其“劳动碰

瓷”特征后，依法驳回其经济补偿金诉

求。法官提醒，劳动者应明确维权边界，

诚信用工、理性维权。

据案情介绍，2024年3月，张某入职

某装修公司，在职期间频繁请假，入职仅2

个月便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被迫

解除劳动合同，并随即提起劳动仲裁，主

张拖欠工资与加班费。经仲裁与法院审

理查明，公司已足额支付正常工资，仅加

班费计算存在瑕疵，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加

班费500余元。判决生效后，张某再次以

“拖欠工资”为由申请仲裁，主张半个月工

资的经济补偿2000余元，被仲裁委驳回后

诉至商河法院。

法院审理查明，张某2年内涉及多起

劳动争议案件，行为模式高度一致：入职

约2个月即抓住用人单位用工瑕疵，发出

被迫解除通知，短则二十余天、长不超半

年便离职，继而通过仲裁诉讼主张2倍工

资差额、经济补偿金等，部分诉求曾获支

持。该案中，公司仅存在加班费计算的技

术性瑕疵，并无恶意拖欠工资行为，且已

依法补足。

法院认为，张某不以稳定就业、获取

劳动报酬为目的，而是刻意寻找用工漏

洞、制造争议牟利，其行为不符合正常劳

动者特征，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保护劳动者、构建稳定劳动关系的

立法初衷。张某利用法律倾斜保护条款，

对已纠正的轻微瑕疵主张经济补偿，违背

诚实信用原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张某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在撸宠馆撸猫受伤，商家需承担侵权责任吗？
以案说法：

免责声明并非“护身符”。撸宠馆内张

贴的“本店不承担个人打狂犬疫苗的相关费

用”的公告，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免除了撸宠

馆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责任，同时排除

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应属于无

效条款，对消费者不发生法律效力。

作为撸宠馆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应

对顾客尤其是未成年顾客与猫互动体验中

存在的风险以及正确互动方式作出专业的

提示、说明和指导，并就风险产生后的责任

免除、保险购买及赔偿限额等问题进行明确

告知，避免类似本案纠纷发生。

暗藏风险

明知过期故意购买，“退一赔十”被驳回
法官说法：

本案清晰划出了合法维权与恶意索赔

的法律边界。我国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

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设立惩罚性赔偿，初

衷是保护不知情、受误导的普通消费者，震

慑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而不是为以索赔为

业、批量诉讼牟利的行为提供便利。

消费者如果是正常购买、不慎买到过

期或不合格商品，依法维权会得到法律充

分保护。但如果明知商品存在问题，仍专

门购买并反复起诉，以此牟利，就超出了合

理生活消费需要，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法院将不予支持十倍赔偿。

短期入职高频诉讼，“劳动碰瓷”被驳回

法官说法：
商河法院员额法官仇忠浩表示，

“劳动碰瓷”不是法律上的正式概念，而

是对滥用维权程序、违背诚信原则行为

的精准概括。此类行为人主观无就业

意愿，以建立劳动关系为手段，高频短

期入职、恶意发起仲裁诉讼，谋求不当

利益，既损害用人单位合法权益，也浪

费司法资源、扰乱劳动力市场秩序。

对于此类行为，人民法院在查明事

实后，应对其超出实际劳动所得之外的

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不予支持其通过不

诚信行为获利。

给差评遭“曝光”
消费者愤而起诉
商家赔礼又赔偿

以案为鉴：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消费

评价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消费

者的个人信息和肖像在网络空

间被不当公开后，当事人面临

网络暴力，承受精神压力与社

会舆论负担。这起案件为所有

商家敲响了警钟，在面对消费

者的负面评价，正确的做法是

理性沟通、改进服务，而非利用

其经营者的身份，将消费者的

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进行“曝光

式”的反击。


